
0606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2021.9.22 星期三
责任编辑：潇 潇 美术编辑：熊晓程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截至2021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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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X2HB202109140002

X2HB2021091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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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HB202109150041

D2HB202109150028

D2HB202109150023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荆州市沙市区湖北金茂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未验先投，产生大量废水、废
气，严重污染环境。

荆州市沙市区华中表面处理循环
经济产业园将固废随意倾倒，乱排废
水、废气，晚上气味尤其重，周边住户
不敢开窗。

荆州市沙市区胸科医院新污水处
理设施离围墙只有2-3米，围墙外就
是居民区，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担心
有污染。

荆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桥小
区大鱼饭餐馆油烟扰民。长期投诉
未处理。

荆州市公安县埠河镇东湖村1组
的牧原养猪场11厂养殖废水直排，异
味、噪声扰民。

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詹桥村油
江中学斜对面的私人回收废弃塑料厂
将固废堆放在厂区内，加工过程中噪
声、异味扰民。

荆州市江陵县马家寨万新村5组
的3家养鸡场（陈登锋养鸡场、张仕忠
养鸡场、杨某养鸡场），臭气严重扰民。

荆州市洪湖市宏滨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粉尘、噪声
扰民。

荆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市农场
王桥分场的鑫城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将
污水排到附近的池塘里，造成鱼死亡。

1.松滋市刘家场镇桃丰村6组桃
树坳路段的路被来往的车辆碾坏，泥
水横流，道路环境很差。

2.三堰塘村天景钙业有限公司和
桃丰村佳恒公司采石洗沙，向外直排
污泥水，粉尘污染严重。

荆州区马山镇梅花湾村七组，原
小学改建的云天种猪场，臭气扰民。

洪湖市乌林镇青山村六组和乌林
中学旁边各有一家塑料破碎加工厂，
生产异味扰民，塑料破碎声音影响居
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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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信访所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荆州市沙市区湖北金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验先投的调查情况
经调查，湖北金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华中表面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目前实际入住企业3

家，分别为湖北能创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荆州欧航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和荆州采鑫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这三家企业均已依法报批环评手续，并申领了排污许可证，目前均处于试生产期间。根
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入住企业不存在未验先投的情况。

因目前入驻企业废水量较小，金茂污水处理厂废水量达不到验收条件，故未开展验收工作。待
金茂污水处理厂污水量收集达到验收条件，立即开展竣工验收。

（二）产生大量废水、废气，严重污染环境的调查情况
3家入驻企业试运行期间日均废水产生总量约为30吨，未达到金茂公司电镀污水处理设施调

试条件，目前暂存在金茂公司废水收集池内，没有外排。天然气锅炉还未投入使用，无废气排放；入
驻3家企业试运行产生的废气通过自建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三）现场检查监测情况
9月16日，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对湖北金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华中表面处理循环经济产

业园进行现场检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无组织废气进行了取样监测，1#监测点位氯化氢浓度均
值0.02mg/m3、氯气0.13mg/m3，臭气浓度无量纲<10，2#监测点位氯化氢浓度均值0.028mg/m3、
氯气0.11mg/m3，臭气浓度无量纲<10；3#监测点位氯化氢浓度均值0.02mg/m3、氯气0.11mg/m3，
臭气浓度无量纲<10，均符合厂界臭气浓度及大气环境质量要求。

信访所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固废随意倾倒的调查情况
经调查，湖北金茂公司固体废物来源共计3类，分别为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以及3家入驻企业实

验用药剂。生活垃圾由协议垃圾清运公司定期处理，建筑垃圾堆存在厂内专门区域，废实验药剂因
数量较小，暂未委托危险废物经营处置单位转移处置，暂存于危险废物临时贮存设施内。

（二）乱排废水、废气，晚上气味尤其重的调查情况
经调查，湖北金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华中表面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目前实际入住企业3

家，分别为湖北能创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荆州欧航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和荆州采鑫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均处于试生产期间。3家入驻企业试运行期间日均废水产生总量约为30吨，未达到金茂
公司电镀污水处理设施调试条件，目前暂存在金茂公司废水收集池内，没有外排。湖北金茂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华中表面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周边无居民聚居区，目前天然气锅炉还未投入使用，
无废气排放；入驻3家企业试运行产生的废气通过自建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三）现场检查监测情况
9月16日，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对湖北金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华中表面处理循环经济产

业园进行现场检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无组织废气进行了取样监测，1#监测点位氯化氢浓度均
值0.02mg/m3、氯气0.13mg/m3，臭气浓度无量纲<10，2#监测点位氯化氢浓度均值0.028mg/m3、
氯气0.11mg/m3，臭气浓度无量纲<10；3#监测点位氯化氢浓度均值0.02mg/m3、氯气0.11mg/m3，
臭气浓度无量纲<10，均符合厂界臭气浓度及大气环境质量要求。

信访所反映问题不属实。
该项目于2020年3月17日经市发改委立项；2020年4月21日申报环境影响评价；2020年5月

18日经选址论证，规委会同意原址建设；2021年4月13日建设方案经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2021
年6月2日取得规划许可证；2021年7月1日市发改委批复项目初步设计，同意住院楼、综合楼、污水
处理站等建设内容；2021年7月27日，项目地下室、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地下设施等通过施工图审
查；2021年8月获得施工许可证，项目审批手续完备。

2021年5月，规划方案经荆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认定污水处理站退让边界距离符合
《荆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与周边住宅间距大于10米要求。2021年9月16日，经荆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荆州区分局现场调查核实，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站（即信访事项中的新污水处理设
施）与周边住宅间距实测为13.7米。

信访人反映“荆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桥小区大鱼饭餐馆油烟扰民”情况属实，“长期投诉未处
理”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自2021年5月19日接到居民投诉该餐馆油烟扰民问题以来，荆州开发区生态环
境部门及时受理并安排执法人员上门处理。因该餐馆经营场所所在区域实施小区旧房改造和路面
修缮，无法进行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施工，故未能及时消除该餐馆油烟对居民造成的影响。

2021年8月20日，该餐馆已完成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目前运行情况良好。

1.开展现场调查核实。9月17日，公安县埠河镇负责人带领镇环保、畜牧等单位负责人，到现场
进行全面调查核实。据了解，该场采用先进的粪水净化工艺模式，通过对猪尿的收集、固液分离、厌
氧发酵、气浮絮凝、高分子膜过滤，超滤和臭氧消毒处理后，部分农田施肥和部分深度处理回用，实
现对猪粪尿的资源化利用。经查，现场除雨污分流雨水排放口外，专班人员未发现其它排污口存
在，也未发现周边水体存在污染、场区明显噪声的情况。工作人员在厂区院墙周围，确可闻见异
味。经现场勘查，该场500米范围内仅有一户居民,噪声、异味对其有影响。

2.开展水体、气体、噪声采样监测。经查阅企业相关资质及环评相关手续，该场每季度定期委托
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场区及周边相关环境参数指标进行检测，检测报告均显示符合相关规定。
9月17日，市生态环境局公安县分局执法人员和监测人员对该养猪场主要噪声源进行了现场监测，
监测结果为47分贝，符合相关规定。9月18日，再次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湖北华信中正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对养猪场地下水、废气、噪声、废水和土壤进行采样检测,目前监测报告还未出。信
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9月18日，公安县斗湖堤镇政府联合城市运行协调指挥中心、县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公安
县分局、县市场监督局、县城管局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到现场进行全面调查核实。经调查，该场经
营范围为购销废旧物资,场区内露天堆积大量废旧塑料制品、废旧农药瓶、肥料包装袋和废铜乱铁
及拆解的铝合金条，现场可以闻到废旧物资混合产生的异味，环境脏、乱、差。车间存放的破碎机没
有作业，无噪声排放。专班走访周边居民，群众反映收购场所周边均是居民，平时闻得到异味，如破
碎机工作时，噪音大。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9月16日，江陵县委常委副县长罗勇带领市生态环境局江陵县分局、江陵县农业农村局及马家
寨乡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到3家养鸡场进行现场调查。发现以上3家养鸡场均建有粪污收集设施，但
其废气正风口均未安装臭气处理设施，粪污收集池未加盖。加之距周边居民距离太近，致使臭气扰
民问题严重。

调查人员通过对以上3家养鸡场粪污处理去向进行核查，陈登锋、张仕忠两家养鸡场产生粪污
由第三方进行集中收集转运处置，但杨勇养鸡场产生粪污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排外环境，致使臭气严
重，直接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信访人反映问题属实。

1.信访人反映的“荆州市洪湖市宏滨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粉尘扰民”事项，经
调查核实属实。经查，该公司生产场地部分未硬化，地面有明显的浮尘，原料堆场未覆盖。

2.信访人反映的“噪声扰民”事项，经调查核实不属实。经查，该公司生产车间和居民房屋之间
建有30米宽6米高的隔音降噪挡板。洪湖市生态环境监测站于9月18日上午到现场进行噪声监
测，厂外噪声51分贝，厂区噪声31分贝。该公司所处噪声功能区域为4A类区域，标准为白天70分
贝，夜晚55分贝，监测结果显示未超标。

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一）荆州鑫城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现场调查情况
经现场调查核实，荆州鑫城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将原有车间作为临时仓库使用，主要存放聚羧酸

系混凝土外加剂（液体）及小料（主要是白糖、葡萄糖酸钠、硫代硫酸钠），同时从事减水剂加工和销
售。废水主要为生活废水通过化粪池处理。公司西南角有一水塘，现场未发现该公司有污水管网
接入，也未发现有污水外排的情形，但该公司减水剂加工项目未依法报批环评相关手续，涉嫌环境
违法。

（二）污水排到附近的池塘造成鱼死亡的调查情况。
2021年5月16日、17日，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渔农桥街办工作人员对荆州鑫城特种材料

有限公司周边池塘死鱼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2021年未发生鱼塘死鱼的情况。

（一）针对信访人反映桃树坳路段道路环境差的情况，经调查核实，该路段公路在600米长的路
面上存在破碎的水泥板18块。主要由于该公路已达使用年限且通行的重型货车较多，致使该路段
通行环境较差。情况属实。

（二）针对信访人反映佳恒公司的有关问题，经调查核实，该公司洗沙生产线目前正在建设过程
中，还未进行设备调试，故没有进行洗沙生产；该公司全区域设置了排水循环利用系统，矿区雨水通
过排水沟进入沉淀池收集后循环利用，无污泥水直接外排情况；该公司防尘设施齐全，运行良好，但
建设过程中仍有部分扬尘产生。情况属实。

（三）针对信访人反映天景钙业公司的有关问题，经调查核实，该公司未建设洗沙生产线，不存
在采石洗沙现象；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项目均已通过环评竣工验收，设置了循环排水系统，无洗沙
污泥水向外直排情况；该公司在内部物料的堆存、运输、装卸等环节会产生粉尘和气态污染物，其采
取的控制措施力度不够，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情况属实。

2021年9月16日，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会同荆州区农业农村局、区马山镇人民政府对该信
访事项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荆州市荆州区云天种猪场在牲猪养殖过程中，粪污收集池未采
取密闭措施，干清粪露天堆放，导致恶臭异味散发影响周边环境。信访人反映臭气扰民事项属实。

1.信访人反映的“洪湖市乌林镇青山村六组有一家塑料破碎加工厂，生产异味扰民，塑料破碎声
音影响居民生活。”事项，经调查核实，属实。该厂为艾祖峰废旧塑料用品回收点，每天回收废旧塑
料瓶约300公斤，经破碎机破碎后打包出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少许废水、废气。

2.信访人反映的“乌林中学旁有一家塑料破碎加工厂，生产异味扰民，塑料破碎声音影响居民生
活”事项，经调查核实，不属实。该厂为洪湖市曾艳原塑料制品厂，于2021年3月份停产停业至今，
无生产痕迹，主要生产设备已清空。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无。

无。

无。

针对群众反映的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做好信息公开和
情况反馈工作，加强与群众的沟通，杜绝不良影响。

1. 优化场区设施。责令该场立即对除臭设施、密封设备进行优
化，成立臭气管理专班小组，加强臭气巡查及除臭墙运营维护，针对敏
感区域增加移动雾炮喷淋除臭，降低臭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 加强沟通协调。针对群众反映的废水直排、异味、噪声扰民问
题，企业要加强与周边群众的沟通解释工作，合理安排还田施肥、生猪
销售转运时间，最大限度减少臭气、噪声对周边群众的影响。加大与
周边居民的搬迁协调，力促尽快搬迁。

3. 建立监管机制。公安县埠河镇加大日常环保监督巡查力度，安
排村组干部、群众代表跟踪监管。企业加强对员工培训教育，主动维
护好场区周边环境和企业自身形象，坚决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出现。

1. 依法约谈、责令整改。市生态环境局公安县分局针对该场场区
环境脏、乱、差带来的异味及破碎机工作时产生的噪声问题，依法约谈
该企业负责人，责令其立即对场区内环境进行整改。企业负责人承
诺：从即日起，不再收购废旧塑料制品、废旧农药瓶和肥料包装袋，在
2021年10月20日前，全部处理掉存放在收购点的废旧物资，清理好
场区环境，转向从事其他经营项目，不再扰民。目前企业已自行停业
整顿。

2. 强化巡查，建立机制。公安县斗湖堤镇政府将加大监督巡查
力度，安排村居干部、群众代表加强日常监管，如发现该回收场有整
改不到位情形，立即反馈相关部门。同时加强对辖区企业宣传教
育，督促企业主动维护好周边环境和企业自身形象，坚决杜绝此类
情况再次出现。

江陵县责成市生态环境局江陵县分局对此3家养鸡场立即下发
监察意见书，责令其迅速整改：（一）及时清理粪污，做到每家养鸡场减
少粪污储存量。（二）在养殖场粪污储藏池上加装隔离板，做到密闭，同
时安装防尘网，降低风机运行中粉尘飘散量。（三）粪池定期泼洒环丙
氨嗪，阻断苍蝇的滋生。同时对杨勇养鸡场进行立案查处，目前整个
案件正在办理中。

洪湖市政府高度重视，对标对表，积极整改。洪湖副市长周智虎
带领洪湖市政府办、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滨湖街道办事处等单
位到现场督办信访件整改工作。相关单位同时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
生态环境部门、滨湖街道办事处组成专班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核实，
同时进行了噪声监测；二是针对检查中发现存在扬尘污染的问题，市
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依法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企业停产整
改；三是该公司已调整作业时间，并将原料堆场进行覆盖，落实洒水降
尘措施。

依法查处荆州鑫城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为。

（一）修复路面，改善交通。立即对桃丰村6组桃树坳路段的损坏
进行勘验整改。松滋市责成道路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调查专
班进行实地调查勘验，确定三个方面整改措施：一是立行立改，组织修
复。由松滋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针对路面现状做好及时挖补、修复和
公路日常养护工作，确保公路安全畅通；二是严格管控，治超治限。松
滋市道路交通综合执法大队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运
输车辆。配合刘家场镇政府对源头企业的控管，规范车辆出厂装载行
为；三是向上争资，彻底整改。由松滋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已将该路
段纳入“十四五”公路大修计划，目前已启动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预计
2022年3月经上级部门批准后，进行大修施工，彻底解决该路段交通
通行环境差的问题。

（二）强化监管，整治扬尘。对两家公司的粉尘污染物问题进行专
项整治。一是要求生态环境部门加强环境监管，确保企业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符合环评要求，确保已建设完成的环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确
保粉尘和气态污染物达标排放；二是责令天景钙业有限公司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控制场区内部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改正期限一个月。该
公司已经于9月5日暂停生产进行整改，并组建清洗组、清扫组、修复
组三个专班共50人，对矿区公路路面、山体、生产加工区及周边进行
清扫，并冲洗灰尘，对矿山采场废渣和废石进行清理，集中清运，对所
有裸露区域全部用绿网覆盖，确保防尘措施符合环保要求。

2021年9月17日，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对该猪场下达了《关
于荆州市荆州区云天种猪场环境问题的监察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责令其于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以下整改：

（一）规范建设粪污干湿分离堆放场所，干清粪做到日产日清。
（二）对粪污收集池采取密闭措施，杜绝恶臭异味散发。
（三）进一步加强现场环境管理，全面排查场区粪污收集管网，做

到养殖粪污应收尽收。
荆州市荆州区云天种猪场收到《通知》后，高度重视，迅速启动了

整改工作。 9月18日书面向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书面作出承
诺：严格按照《通知》整改事项逐一落实各项整改任务。

下步，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将会同荆州区农业农村局、区马
山镇人民政府，严厉督导荆州市荆州区云天种猪场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落实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洪湖市政府高度重视，对标对表，积极整改。洪湖市政府副市长
周智虎带领洪湖政府办、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乌林镇等单位到
现场督办信访件整改工作。相关单位同时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市生
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乌林镇组成专班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核实；二
是针对艾祖峰废旧塑料用品回收点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在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未经处理违法排放的环境违法
行为，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现场制作了《勘验笔录》和《调查询问
笔录》，并依法进行立案，9月18日对该作坊进行（电源总开关、传输
带、电机皮带）查封，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三是通过乌林镇及青
山村对该作坊业主进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宣传，业主承诺逐步拆除
设备清场。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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